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情灾情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泗政办明电〔2019〕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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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泗涂产业园）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汛情灾情管理，提高汛情灾情信息报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确保抗灾救灾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对汛情灾情信息报送工作的组织领导
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多发，自然灾害呈现高发态势，防范应对工作十分紧迫。客观准确、及时快速报送灾情信息，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第一时间掌握灾情动态和发展趋势，迅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是抗灾救灾工作的重要决策依据。全县各乡镇（园区）、县直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到灾害形势的严峻性和汛情灾情信息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汛情灾情信息报送管理，确保汛情灾情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全面，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二、强化落实汛情灾情信息报送属地管理责任
各乡镇（园区）、县直各有关单位是本辖区和本行业领域灾害应急处置和汛情灾情信息上报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是具体责任人。要主动加强与县应急管理局（县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县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沟通联系和业务对接，主动承接防灾抗灾减灾工作，突出抓好机构改革过渡期内灾情管理工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理顺汛情灾情信息报送渠道，建立健全汛情灾情信息专报制度。要按照工作不断档、责任不悬空的要求，强化落实防汛抗旱行政首长负责制，加强对重要河道、水库和水利设施的巡查排查、除险加固和隐患治理，准确分析研判雨水情趋势,及时准确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上报重大汛情险情。要加强灾害应急响应和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工作，进一步明确灾害信息上报的具体单位和责任人员，严格做好灾害信息管理工作，确保灾情报送无缝衔接、及时准确，建立健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全面准确的灾情统计报送管理体系。
三、进一步理顺县乡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各乡镇（园区）、县直各有关单位要尽快适应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加快整合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工作职能，乡镇（园区）要明确1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确保县乡应急管理工作有序衔接。要统筹抓好乡镇（园区）、村（社区）灾害信息员、防汛抗旱信息员和安全生产信息员队伍建设，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明确信息员工作职责，选择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政治敏感性的同志担任信息员工作，提高应急信息报送质量和效率。也可根据本地本单位实际，科学整合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防汛抗旱、气象预警等信息报送职责，统一设立1名综合应急信息员，承担突发事件、汛情雨情、灾情信息收集报送和灾害预警预报信息接收传递、防灾减灾知识宣传等任务。
四、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纪律
各乡镇（园区）、县直各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严禁脱岗、缺岗、漏岗。要紧盯雨情、汛情、灾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和预报预警，做到第一时间传递信息，及时、高效、稳妥处置突发情况。要严明工作纪律，对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内出现的灾情险情和突发事件，各类信息员要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核实，并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签字后，第一时间向县应急管理局（县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县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先通过电话进行口头报告，随后补报文字资料。对迟报、谎报、瞒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以及因思想麻痹、工作疏忽或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予以问责追责。
请各乡镇（园区）、县直有关单位于8月2日下午下班前，将灾害信息员登记表（附件1）、防汛抗旱信息登记表（附件2）和安全生产信息员登记表（附件3），以电子档形式分别报送县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股、自然灾害和火灾防治管理股、综合协调股。
县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股联系人：柏芳栋；
电  话：7022276；
邮  箱：242571833@qq.com。
县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和火灾防治管理股联系人：徐广水；
电  话：7022276；
邮  箱：786018454@qq.com。
县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股联系人：薛磊；
电  话：7098833；
邮  箱：ajj6449@163.com。
 
附件：1．灾害信息员登记表
2．防汛抗旱信息员登记表
3．安全生产信息员登记表
 
 
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附件1：
灾害信息员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学  历
	 
	职  称
	 

	单  位
	XXX镇XX村
	职  务
	 

	职责分工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任本职工作时间
	 

	QQ号
	 
	微信号
	 
	  邮  箱
	 

	培训证书编号
	培训内容
	培训起止日期
	培训天数

	1
	 
	 
	 
	 

	2
	 
	 
	 
	 


注：1.参加过各级灾害信息员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的，须填报培训情况。
2.各乡镇、开发区和村（社区）各填报一名灾害信息员，表中项目尽量填报齐全、不缺漏项。
附件2：
 
	防汛抗旱信息员登记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QQ号
	 
	微信号
	 
	邮  箱
	 


 
 
 
 
 
 
 
附件3：
	安全生产信息员登记表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QQ号
	 
	微信号
	 
	邮  箱
	 


 

